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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8 月末，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12 亿。 

 

【明慧网】据明慧网报道，到二

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为止，已超过

十六万六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

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

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

案公诉。透过重重封锁，迄今超过十

万人的控告状（八万份诉状）递达中

国最高检察院、法院。 
海外各方声援诉江的声音越来越

强之际，一年前来到加拿大的前中国最

高法院法官谢卫东说，控告江泽民是

“很有意义的事”，“法轮功学员集中

地、持续地、有效地、大范围地戳穿了

中共的谎言，展示了大量的真相。”他

说，“这功劳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非

常了不起，而且效果是极其大的。” 
代表加拿大五名曾在中国大陆遭

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起诉江

泽民的律师 Phillip J. L. Trotter 表示，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法轮功学员多在

大陆之外诉江，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法

轮功学员开始站出来在中国的法律

体制之内控告江泽民，法轮功学员大

陆诉江对中国人权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我非常高兴能看到近期在

中国发生的这些正面的变化。” 
加拿大安省资深议员狄诺娃说：

加 拿 大 各 方 声 援 诉 江 大 潮  

“这是希望的标志”，“非常鼓舞人心”。

她认为，中共面对这些挑战如果不做出

改变的话，“最终人们会站出来说

‘不’”。人们会通过法律诉讼、示威抗

议等形式说“不”。这种群体性行动可

能导致的结果，历史上有记录。 

左起：前中国最高法院法官谢卫东、加拿大诉江案律师 Phillip J. L. 
Trotter、加拿大安省资深议员狄诺娃（Cheri DiNovo） 

民众都在等着审判江元凶的那一天 
【明慧网】八月九日晚八点左

右，我出去贴“控告江泽民”的标语，

刚贴完第二张，就有人过来看，这个

看标语的男子撵上我说：“这个大孬

种（河南方言，大坏蛋的意思）早就

该告它了，它太坏太坏了！我们工作

了几十年却叫我们下岗没饭吃，我们

年龄大了做什么工作也没人要，生活

没了来源，叫人活不活了！都是这个

祸国殃民的大孬种干的，我恨死这个

孬种了……” 
前些日子我出去发资料，来到一

个水果摊位。摊主是个女的，我顺手

给了她一本《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

她接过一看，有江的像，马上指着像

狠狠的说：“这个赖东西，坏得很，

赖的很，他是最坏、最赖的，除了贪

官，老百姓没一个说他好的，谁都恨

他，早就该告他了。”我对她说：他

迫害法轮功十六年，活摘法轮功学员

的器官卖钱，被他迫害死了至少三千

多大法弟子！害的工人下岗，农民失

地。现在全国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和很

多世人都在控告他，等不了多久就会

把他押上审判台。 
还有一次，在一个立交桥的边上，

停着多辆等着拉货的大货车，车主们

正在休息。我主动上前打招呼：你们

好！我是来给你们送真相资料的。他

们一下子围了过来，我递给他们小册

子，他们看到是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都

非常高兴。但是，大家都关心的问什

么时候把江泽民绳之以法，说他把我

们老百姓可害苦了。我告诉他们，邪

不压正，现在周永康、薄熙来、徐才

厚还有许多贪官都落马了，为什么？

这就是报应，迫害法轮功而遭的报应。

人不治天治，善恶有报是天理。其中

一个男士说：“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从这些人的言行中，可以看出，

许多民众也都在等着审判江元凶的

那一天。文／河南大法弟子 

 

海参崴，太平洋岸畔的世界名

城，因盛产海参而得名，原是中国

的固有领土，后被俄国侵占，现为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力主收复海

参崴，一九四五年与苏联政府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海参

崴将于 50 年后归还中国。 
自一九九九年起，江泽民和俄罗

斯等几个前苏联国家签订了一系列

卖国条约。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

江泽民与俄罗斯签署《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正式承认海参崴及邻近

远东地区永远不再为中国领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江泽民与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订《国

界叙述议定书》，承认了历史上的

一切不平等条约，沿袭并代表中共

出卖了 3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相当于 95 个台湾）。 
江泽民罪恶满身，其对国人隐瞒

的不仅仅是卖国真相。 

江泽民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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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王宪魁，现任黑龙江

省委书记、人大主任。他极力推行已

经下台的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残害百

姓。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王宪魁在

高速公路看到法轮功学员挂的真相

条幅，他以省政府名义发的第一号文

件就是迫害法轮功。下令黑龙江省公

安厅成立“专案组”全力投入几个月，

在依兰县动用省公安厅、哈尔滨公安

局、几个县警力统一出动，非法抓捕、

拘留六十六人，十四人被判刑，其中，

六十三岁的老年妇女费淑芹被冤判

十四年。省长直接参与具体个案迫

害，在全国也属罕见。 
二零一五年五月以来，全国被迫

害的法轮功修炼者，依法起诉江泽

民。黑龙江省是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迫害致死

人数居全国各省第一。江泽民作为主

犯罪责难逃，公民只起诉江泽民，本

来是给一些被动参与迫害的官员、执

法人员反思改过的机会。大部分人也

真正明白了真相，停止迫害或主动表

示悔改。 
相反，王宪魁面对江泽民被民众

控告，以种种手段予以阻止，表现如

下：首先，在邮局拦截法轮功修炼者

寄往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的控告

书，不给邮寄。双城市六月八日就不

再给办理快递。黑龙江省各市县七月

一日不再办理，七月份在全省范围对

邮寄起诉江泽民的公民，动用公安局

国保大队、派出所开始在邮局抓人，

甚至直接上门绑架。 
七月二日，通河县多封控告书被

截下，张凯等十一人被绑架。七月十

一日～七月十三日，双城市被绑架多

人，非法拘留三十多人。七月二十一

日～七月二十三日，再次绑架多人，

非法拘留二十二人。仅双城市一地被

骚扰超过百家，绑架至少七十人。自

二十三日以来还在抓人。 
宾县非法拘留至少三十多人。仅七

月二十八日，宁远镇一处绑架十七人，

非法拘留十五天，连未修炼的公民修贵

也被非法拘留十天。七月十六日黑龙江 

省绥棱县孟昭

华等被绑架、非

法拘留。 
截至八月三

日，佳木斯市被

上门骚扰一百三

十五家，非法拘

留二十五人。 
尚志市七 

月二十四日，吴庆生等被绑架。依兰

县被骚扰二十家以上，丁学平家的门

被撬开；王文娟家被拉电闸；左先凤

家被断水、断电；杜静等六人被非法

拘留十五天。 
六一零、国保大队带领当地派出

所，到各地法轮功修炼者家中骚扰，

有的翻墙入室，有的破窗而入，有的

在地里干活被强行带走，有的从家里

被抬走。对依法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

修炼者及其他公民，王宪魁除非法行

政拘留外，还有抄家，罚款。 
八月四日，《最高检察院职务犯

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出台，第一条：

严禁擅自处置案件线索、随意初查和

在初查中对被调查对象采取限制人

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违反者

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 
可是，王宪魁在黑龙江依旧迫害

诉江法轮功修炼者，顶风作案：八月

六日，双城刘丽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

转刑拘，警察扬言要判五年。八月八

日，尚志市傅宁华非法拘留期满后被

加期十五天。八月十日，尚志市张振

华等九人被绑架，除体检不合格被拒

收的外，都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八月

十三日，汤原县万树青被非法拘留十

五天，又被汤原农场公安局送到宝泉

岭拘禁。八月十七日，双城市曹启才

被转刑拘。八月十九日至二十日，鹤

岗市柏桂霞等七位诉江的大法弟子

被绑架。 
王宪魁这种利用权力，在一隅强

行延续江泽民迫害政策的做法，非但

不能阻止法轮功修炼者诉江，伸张正

义，反而自己涉嫌滥用职权指使执法

人员，执法犯法，破坏法律实施。《宪

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

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

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

压制和打击报复。中国《刑法》第二

百五十四条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

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

害”。《宪法》第四十条规定：公民的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王宪魁对诉江法轮功修炼者和民

众的迫害，触犯了《宪法》、《刑法》、

《邮政法》等法律，还害了邮政系统人

员违法，也害了参与抓捕的警察违法。

天理自有他的神圣，任何生命无

法逾越，狂妄者只能自取灭亡，法律

自有它的威严，必然回归公正，阻挡

者只能加深自己的罪责。 
 

违法阻诉江 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自断未来  

◆从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

日到八月二十三日，黑龙江省七

台河市共有 657 位法轮功学员向

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

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他们要

求对迫害元凶江泽民进行公诉，

将其绳之以法。 
◆哈尔滨焊接培训中心高

级工程师吕适强，于二零一五年

八月二十八日中午被哈尔滨市

香坊区和平路派出所警察劫持，

被非法关押至哈尔滨市第二看

守所。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多，

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派出所

片警吕丰给吕适强打电话，说核

实一点事情。吕适强从单位开车

到派出所，结果被扣在和平路派

出所，原因是因为邮寄诉江控告

状。 

黑龙江简讯

王宪魁 


